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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推进本市“绿色驾培”建设，鼓励本市新增和更新的小型

自动档驾驶培训和考试用车（以下简称 C2 培训和考试车）为新

能源车，减少车辆燃油消耗，降低污染物排放，制定以下引导鼓

励措施。 

一、工作目标 

优化本市机动车驾驶培训和考试车辆能源结构，按照行业推

动、市场引导的工作思路，积极推进 C2 培训和考试车使用新能

源车辆，原则上新增的应为新能源车辆，更新的应有一定比例的

为新能源车辆，促进驾培行业节能减排。 

二、适用范围 

在本市备案开展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经营的驾培机构和开展

驾驶证考试业务的考试场，更新 C2 培训和考试车时，选用已纳

入国家《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推荐车型目录》或其他相关车型的

新能源车辆适用本措施。 

三、具体措施 

（一）新能源 C2教练车数量达到 50 辆以上的驾培机构，由

行业协会授予“绿色品牌驾校”。 

（二）对年度更新 C2 教练车新能源数量占更新总数 50%以

上的驾培机构，质量信誉考核时按照“节能减排”指标标准对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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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 20 分，提高企业评分成绩，提升信誉度。 

（三）更新新能源 C2 教练车有资金贷款需求的驾培机构，

优先推荐申请“交通运输领域设备更新专项再贷款”项目。 

（四）年度更新 C2 教练车有新能源车辆的驾培机构，在申

请新增教练车小客车指标时予以优先考虑，在企业办理驾培行业

政务服务事项时予以优先办理，对试行告知承诺制度的事项可优

先实行。 

（五）行业牵头整合本市驾培机构新能源车辆需求，与车辆

生产企业统筹协商，在整车价格、维修保养等方面予以优惠。 

（六）驾培机构在购置新能源 C2 教练车后涉及批量安装充

电设施的，协调相关部门提供政策性便利，包括并不限于提升备

案服务效率、缩短电路增容改造等候时间、适用优惠费率等。 

（七）考试场更新 C2 考试车时，推荐优先选用新能源车辆，

带动各驾培机构教练车向新能源化发展，优化车辆结构。 

 

 

 

 


